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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发〔2013〕24 号 
 

 

关于加强已完项目工程结算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 2013 年工作会议精神，圆满完成 2013 年成本

管理各项指标，集团公司将对各分（子）公司已完工项目的变更索

赔处理情况进行动态督导。现就有关加强已完项目工程结算工作的

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分（子）公司要安排主管领导负责工程结算工作，并落

实已完项目主管人员工作责任，明确目标，研究措施，进一步加强

工程结算工作。 

二、各分（子）公司要在 2013 年 4 月底前完成所有应上报业

主的变更索赔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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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已完工项目经理部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 

1、加大费用补偿力度，挖掘搜集现场及合同文件资料，增加

变更索赔项目并及时上报。 

2、积极配合业主的变更索赔批复工作。 

3、加快跟踪已上报变更索赔的签认及审核工作。 

4、积极与业主协商沟通，及时解决变更索赔文件需要补充的

相关资料手续，为业主尽早批复计量做好铺垫。 

集团公司成本管理部将于 5月初对各分（子）公司变更索赔上

报和批复情况进行对接检查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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